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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购买公司资管产品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了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及资产回报率，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市佳诺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佳诺”）拟使用自有资金购买公司发行的资产管理

产品（以下简称“资管产品”），购买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具体购买的

产品类型及金额以双方实际签署的资管合同为准。 

2、关联交易 

厦门佳诺持有公司 75.57%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林志斌、林鸿斌、林

丽芳三人共同控制厦门佳诺，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时董事林鸿斌先生担任厦

门佳诺的执行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厦门佳

诺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其他说明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也不

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厦门市佳诺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桃园路 18号 1503A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法定代表人：林鸿斌 

5、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02-11-15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027438182416 

8、经营范围：其他未列明制造业（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软件开发；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除外）；投资咨询（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贸易代理；经营各类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及技术除外；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服装批

发；其他互联网服务（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 

9、股东：自然人林志斌持股 33.54%、林鸿斌持股 19.97%、林丽芳持股 18.04%、

苏宏永持股 28.45%。 

10、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03-31（未经审计） 2021-12-31（经审计） 

资产总额 336,053,517.08 336,507,371.60 

负债总额 1,063.82 15,013.05 

净资产 336,052,453.26 336,492,358.55 

项目 2022年 1-3月（未经审计） 2021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9,534,739.37 

净利润 -439,905.29 1,414,542.79 

11、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厦门佳诺持有公司 75.57%的股份，为公司控股

股东，林志斌、林鸿斌、林丽芳三人共同控制厦门佳诺，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同时董事林鸿斌先生担任厦门佳诺的执行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规定，厦门佳诺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厦门佳诺拟使用自有资金购买公司发行的资管产品，购买金额合计不超过人

民币 1亿元，具体购买的产品类型及金额以双方实际签署的资管合同为准，具体

情况如下： 

1、投资品种：公司发行的资管产品 

2、投资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期限内任一时点的投资金额（含

前述投资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在上述额度内可循环



滚动使用。 

3、资金来源：厦门佳诺自有资金 

4、投资期限：自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年内。 

5、合同签署：双方将在实际发生资管产品购买前，及时签署相应合同，合

同内容包括与产品相关的费用、收益分配、风险揭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 

四、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化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确定公允的交易价格。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主要是控股股东厦门佳诺为了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及资产

回报率，拟使用自有资金购买公司发行的资管产品，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化原则，

由双方协商确定，系正常的商业行为，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交易本着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执行，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输送利益或侵占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 

2022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与厦门佳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

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2万元。 

七、相关批准程序及审核意见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拟购买公司资

管产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林志斌、林鸿斌先生回避表决。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拟购买公司资

管产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厦门佳诺拟使用自有资

金购买公司发行的资管产品，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旨在提高其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及资产回报率，交易

价格遵循市场化原则，由双方协商确定，系正常的商业行为，不会对公司的独立

性产生影响。交易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执行，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输送

利益或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3、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控股股东拟购买公司资管产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进行了认真审核，该事项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明确的独立意见：经核查，

本次关联交易主要是控股股东厦门佳诺为了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及资产回报

率，拟使用自有资金购买公司发行的资管产品，交易价格遵循市场化原则，由双

方协商确定，系正常的商业行为，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交易本着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执行，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输送利益或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决

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5 月 20日 

 


